
关于参加校外培训的风险提示

各位家长朋友：

寒假将至，光山县“双减”工作协调机制办公室温馨提

醒您，当前新冠感染隐蔽性增加，传播速度增大，请家长及

孩子尽量避免前往人群密集场所，减少传播风险，注意个人

防护。要理性看待校外培训作用，不盲目攀比跟风，确有参

加校外培训的需求，应当从孩子兴趣爱好、个性发展出发，

理性选择校外培训机构。假期期间尽量多关注孩子的自由发

展与身心健康，注重亲子陪伴，和孩子一起度过一个愉快充

实、温馨祥和的假期。

一、哪些培训机构具有合法资质您知道么？

根据《中华人民共和国教育法》规定，教育机构应当按

照国家规定办理批准手续，并具备符合规定标准的教学场所

及设施设备。消费者在选择培训机构时，要查看办学场所内

悬挂的办学许可证、营业执照（或民办非企业单位登记证）

等资质证件。

按照“双减”政策要求，当前全县所有中小学学科类校

外培训机构已全部注销或转型，我县已不存在合法合规的学

科类校外培训机构。凡是继续面向中小学生开展的道德与法

治、语文、历史、地理、数学、外语（英语、日语、俄语）、

物理、化学、生物等涉及以上学科国家课程标准规定学习内



容的学科类培训，无论举办者为机构或个人，均属无证无照、

未经审批的违法违规行为。

二、事关校外培训的政策法规您听过吗？

校外培训时间不得和当地中小学校教学时间相冲突，线

下培训结束时间不得晚于 20:30，校外培训不得占用国家法

定节假日、休息日及寒暑假期组织学科培训。

培训机构从事教育教学活动的人员应当具备从业资格，

所有任课教师的姓名、照片、任教班次及教师资格证号在办

学场所、网站显著位置公示。

自觉抵制任何机构或个人以“素质拓展”“托管照看”

等名义开展的“一对一”“一对多”等隐形变异培训。放任

培训机构逃脱监管，最终还是损害消费者自己的利益！

三、事关培训费用缴纳的相关规定您了解么？

如您让孩子参加非学科类培训，请选择证照齐全、教师

有资质、安全有保障的培训机构，并签订教育部、市场监管

总局印发的《中小学生校外培训服务合同（示范文本）》（2021

修订版），非学科类培训机构不得一次性收取或以充值、次

卡等形式变相收取时间跨度超过 3 个月或 60 课时的费用，

且不得超过 5000 元。家长缴费完成后一定要及时索取与机

构名称相一致的税务发票，且发票内容要与实际情况相符。

不要让培训机构以收款收据等“白条”替代税务发票，避免

后期权益受损。



四、如果您遇到下列情况，请不用慌！

如果机构存在侵害消费者合法权益的行为，要尽可能收

集齐有关证据，通过与机构协商和解、请求消费者协会调解、

向有关行政部门投诉、向人民法院提起诉讼等途径解决，维

护自己的合法权利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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